附件6:

济宁学院评卷规范
评卷工作是整个考试工作的重要环节，做好评卷工作对保证考试公平公正、维护学生利益有重要意义。为加强对评卷工作的领导，制定本规范。
一、评卷组织

１.各教学单位要加强评卷工作的组织和管理，从人员组成、评卷场所到阅卷工作流程等各项环节都要制订严密的计划。
２.各系要分科目组成评卷组，指定负责人，负责试卷评阅、复核、记分工作。要抽出一定数量的教师组成复核组，要对每道试题进行全面认真复核，不放过一个差错，以保证评卷质量。
３.各教学单位要做好安全保密工作。
二、评卷工作程序
 1.各科目评卷组，要在评卷前，学习研究试题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，选择典型试卷进行试评，统一协商，统一尺度，统一标准。
２.评卷实行岗位责任制，流水作业。对评分标准有不同意见，在负责人主持下讨论研究，评卷教师不得自行其事。疑难问题由评卷组讨论解决。
三、评卷 
l.严格掌握评分标准，真正做到给一分有理，扣一分有据，防止发生偏宽、偏严、错评、漏评等现象，确保评卷质量。 
2.一律实行红笔评卷记分，评卷教师不得携带其他笔进入评卷场所。
3.用阿拉伯数字记分，只记得分，不记扣除分数，在有错误的句下作“------”记号，完全答错或未答的，作大型“0”记号。
    4.每大题的得分，由评卷教师写在题首得分栏内，并认真正规地签署姓名。大题中的小题得分，写在小题题目号前。记分要准确、工整、清楚。复核教师必须对每题的得分进行认真复核，并签字负责。 
5.评卷教师要在规定的位置签字。成绩如需要订正，应在原来成绩上划一横线，另写正确的成绩。订正后要有订正人签名。一本试卷评完后，评卷教师须在试卷封面上签署姓名，表示该题已经全部评阅完毕。
    6.如发现答卷中有严重政治错误，需经集体讨论审定，确认后在有错误的地方作“====”记号。
7.若发现雷同试卷（包括字迹前后不一致），需经评卷组认真分析裁定，判定后要由判定人、评卷组负责人在试卷封面上分别签字。
四、复查
在评卷过程中，各教学单位要组织专人对评阅过的试卷进行抽样复查。发现错评、漏评、宽严不当、记分错误、题首与卷面不一致等情况，要及时通知评卷教师注意并改正，改正完后由复查人签字。发现大面积错评、漏评、宽严不当、记分错误的，应组织人员对试卷重新评阅。
五、成绩登录 
1.评卷结束后，各系指定专人对试卷进行拆封，将成绩由专人录入或导入到教务管理系统，并打印出成绩单，核对无误后，经教研室主任、系（部）主任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报送教务处。

2.统分工作结束后，各考试课程应进行试卷及成绩分析，并形成书面材料。

